
建设单位名称 安徽万磁电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合肥市庐江县石头镇工业集中区合铜路东侧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万磁电子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高性能铁氧体磁瓦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设计

项目简介

近年来，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

提高，国家对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要求（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

等），市场对磁性材料的需求大为增加。尤其是全球汽车工业的飞

速发展和消费升级，用于汽车上的各种永磁直流电机的需求量也在

不断加大，直接导致电机的重要组件—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磁体的需

求量迅猛增长。项目产品牌号为 WCM6、WCM9、WCM12以及 Y25、Y30、

Y35系的磁体（相当于日本 TDK 标准的 FB6、9、12等系的牌号），广

泛应用于汽车系统中的各种电机，如：起动电机、ABS 系统用电机、

座椅调节电机、雨刮器电机、散热器风扇电机、门窗升降电机、门

锁执行器电机、空调送风电机等。

安徽万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磁电子”）成立于2003

年，位于合肥市庐江县石头镇工业集中区，毗邻合肥，交通便利。

公司专业从事稀土永磁钕铁硼、永磁铁氧体等产品的生产及技术研

发、技术服务。

其中西厂区于2003年开始建设，2004年6月建成投产，厂址位于

庐江县石头镇工业集中区合铜路西侧，主要建设内容为：综合楼、

毛坯制造一车间、毛坯制造二车间、机加工中心、调度中心、成品

包装车间、电镀车间、铁氧体车间、污水处理站、食堂、宿舍楼等。

西厂区目前产能为年产4000吨钕铁硼稀土永磁体和3000吨永磁铁氧

体磁体材料。

东厂区位于庐江县石头镇工业集中区合铜路东侧，主要建设内

容为：生产车间，目前产能为年产5000吨永磁铁氧体磁体材料。东

厂区“安徽万磁电子有限公司新建10000吨汽车用高性能永磁铁氧体

磁体项目（一期）”于2018年10月开始建设，在可行性论证阶段进



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职业病防护设计，项目竣工后于

2019年6月委托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并通过竣工验收。

万磁电子利用自身拥有的核心生产技术，扩大产品规模，满足社会

需求，安徽万磁电子有限公司新建生产车间 40780 平方米，购置真

空泵、球磨机、清洗机等设备，并配套辅助设施，建设年产 20000

吨高性能铁氧体磁瓦项目，目前该项目已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经庐

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备案（项目代码：2105-340124-04-05-360476）。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综合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防护设施设计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防护设施

设计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2.9.18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

技术评审。

影像资料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

建设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8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属于职业

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针对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用



多种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项目建成投产后，生产操作环境中粉尘浓

度预测能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因

素》（GBZ 2.1-2019）标准要求；除少量噪声作业场所外，其它作

业场所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物理因素强度预测能符合《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标准

要求。

通过对该项目的工程分析，参考本次设计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

的性能参数指标，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总体职业卫生防治措施

应满足国家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要求。

建设单位除进一步抓好职业卫生管理等环节外，尤其要加强操

作人员的岗位技术培训及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

操作人员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操作

人员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操作人员

上岗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职业卫生培训，以确保操作人员身体健

康。同时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病

例，以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5.3 建议

（1）本报告评审通过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90 号）的规定，形成书面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工作过程报

告并存档备查。

（2）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通过的设计和有关规定组织职业

病防护设施的采购和施工。

（3）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在完成评审后，项目生产规模、

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

当对变更的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评审。

（4）该项目完工后，需要进行试运行的，其配套建设的职业病

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

30 日，最长不得超过 180 日，国家有关部门另有规定或者特殊要求

的行业除外。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应

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5）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

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

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6）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应当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



病危害因素项目，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

间
2022.9.18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

见

专家组同意《设计》通过技术评审。编制单位按照上述建议及专家

提出的其他意见对《设计》进行修改，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

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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